附件3

南安市民营医疗机构合规经营“十必须・十严禁”——医疗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警示

▲核心合规“十必须”
1.必须持有效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（诊所备案）
2.医护人员必须持证注册、按期健康体检
3.诊疗项目必须符合核准科目，不超范围服务
4.药械采购必须查验资质、留存票据，在效期内使用
5.病历处方必须规范书写，不伪造、不篡改
6.收费标准必须明码标价，公示于显眼位置
7.诊疗器械必须“一人一用一消毒”，做好记录
8.医疗广告必须持证发布，标注审查文号
9.患者隐私必须严格保护，不泄露、不出售
[bookmark: _GoBack]10.投诉渠道必须公开畅通，落实“首诉负责制”
▲违法违规“十严禁”
1.严禁无证执业、出租承包科室
2.严禁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技术工作
3.严禁使用过期、伪劣药械及重复使用一次性器械
4.严禁虚假宣传、夸大疗效、雇佣“医托”
5.严禁虚构医疗项目、虚收费用、诱导消费
6.严禁超剂量用药、过度检查、过度治疗
7.严禁泄露患者个人健康信息
8.严禁伪造医疗文书、票据及虚假诊断
9.严禁违规开展手术、输液等超出能力范围项目
10.严禁拒绝、阻碍卫生监督检查与线索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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